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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法学界关于居住权、典权的立法之争出发，强烈地意识到：只认可土地用益物权，而忽略建筑
物用益物权，这是一个严重的法律漏洞，并充分地论证了设置建筑物用益物权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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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曾大鹏，华东政法大学讲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民商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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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关于居住权、典权立法之争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　一、问题意识　二、研究方法第一章　建
筑物用益物权的客体、价值及体系　第一节　建筑物用益物权概述　　一、建筑物用益物权的概念与
性质　　二、建筑物用益物权的内容、变动与竞合　第二节　建筑物用益物权的客体　　一、民法上
客体建筑物的基本界定　　二、建筑物作为用益物权客体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第三节　建筑物用益物
权的价值衡量　　一、建筑物用益物权的内外部价值分析框架　　二、建筑物用益物权的价值观念冲
突与衡量　第四节　建筑物用益物权的体系构成　　一、建筑物用益物权的实然体系构成之比较　　
二、建筑物用益物权的应然体系建构之思路　本章小结第二章　建筑物役权在现代民法中的错位及其
成因　第一节　建筑物役权与地役权的关系　　一、民法上建筑物与土地的一般关系　　二、建筑物
役权与地役权之关系的立法安排　第二节　不动产役权与相邻权的关系　　一、不动产役权与相邻权
的规范配置原理　　二、建筑物役权与建筑物相邻权的类型化　　三、所有权限制理论的反思　第三
节　不动产役权与物权法定原则的关系　　一、物权法定原则的漏洞与“地役权补充说”的形成　　
二、“地役权补充说”的漏洞及教训　本章小结第三章　人役权的体系变迁与立法选择　第一节　人
役权体系的渊源流变与功能嬗变　　一、大陆法系中的人役权体系　　二、英美法系中的用益权与信
托　第二节　用益权的立法选择　　一、用益权的功能：养老，抑或其他？
　　二、用益权的客体：动产、不动产。
抑或其他？
　　三、用益权的定位：一般的用益物权模型，抑或具体的用益物权类型？
　第三节　使用权与居住权的立法选择　　一、否定使用权的主要理由　　二、关于居住权的初步认
识　本章小结第四章　域外居住权的引入价值　第一节　各国居住权立法的内容与特色　　一、罗马
法、法国法和德国法　　二、其他国家的居住权立法例　第二节　居住权制度价值的理论纷争　　一
、居住权价值之争的学说　　⋯⋯第五章　中国传统典权的现实意义第六章　长期房屋租赁权的用益
物权化结论：关于建筑物用益物权的整体认识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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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建筑物用益物权的客体、价值及体系　　第一节　建筑物用益物权概述　　一、建筑物
用益物权的概念与性质　　在民法或物权法，即使是在用益物权法的著作之中，对于用益物权的分类
，只有个别学者如房绍坤先生提出了土地等自然资源用益物权与地上建筑物用益物权的类型区分，依
其见解，“地上建筑物用益物权是指以建筑物为客体的用益物权”。
对于此种界定，笔者持赞同的态度。
不过从用语的简洁明了的角度来看，使用“建筑物用益物权”一词即可，因为从物理、常理出发，建
筑物都是存在于土地之上的，否则离开土地的建筑物就成了空中楼阁，不强调“地上”也不会引起误
解；同时，在法理的角度，土地和建筑物可以分离，如仅针对建筑物设定建筑物役权，而土地上成立
相邻权或法定地役权，则土地与建筑物之上各自的权利形态有所不同，此时在“建筑物用益物权”之
前冠以“地上”更是没有实质意义。
所以，在笔者看来，以建筑物为客体的用益物权即为建筑物用益物权。
　　建筑物用益物权的性质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建筑物用益物权是一种物权　　首先应
该承认，建筑物用益物权是物权的下位概念。
当然，从更高的层次来说，建筑物用益物权应是民事权利，但这样展开详细的叙述则过于烦琐，此处
不再赘述。
建筑物用益物权作为物权，则呈现出与债权明显不同的法律属性和法律特征：物权是绝对权，债权是
相对权、对人权；物权为对物的直接支配权，债权为对人的请求权；物权的标的为物，债权的标的为
给付；物权设定采法定主义，债权（合同权利）的设定采自由主义；物权具有排他性、追及性，而债
权不具有排他性、追及性；物权具有公示性而债权不具有公示性；物权具有独立处分性和永久性，而
债权一般不具有独立处分性，具有暂时性。
如法国民法学中的长期租赁权是被纳入到物权体系的；依魁北克民法，设定于房屋之上的永租权则为
物权；而在绝大多数国家的立法中，租赁权则为一种典型的债权形态，虽然存在“债权物权化”的诸
多立法动向和理论解说，但其债权的基本定位尚未动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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